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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計畫依據：第11期行政院「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」工作執行計畫及交通部「全國道安扎根強化行動計畫」。
2、 活動目的：
1、 交通部及內政部警政署所公布103年1至9月全國道路交通事故受傷人數統計，分為「A2類道路交通事故」及「4項重點違規」項目，前者全國受傷人數計295,795人，其中「臺北市」佔20,608人於全國縣市排列第5位，且9月份受傷人數相較8月份增加3,000餘人；後者重點違規全國受傷人數(1)「行人事故」佔11,770人、(2)「酒後駕車」佔6,718人、(3)「未配戴安全帽」佔3,726人、(4)「超速」佔2,715人，其中「臺北市」4項重點違規受傷數據依序為「行人事故（1,655人）」、「超速（313人）」、「酒後駕車（103人）」、「未配戴安全帽（37人）」。
2、 臺北市103年度A1（事故24小時內死亡案件）及A2類（受傷或超過24小時死亡案件）事故傷亡人數28,361人中，(1)機車駕駛人佔20,778人、(2)行人佔2,246人、(3)高齡者（65歲以上）佔1,964人、(4)自行車騎士佔1,159人、(5)酒後駕車失控佔109人等，交通事故發生與交通要素（人、車、路、環境）之間的互動關聯成為安全的重要關鍵。
3、 由上述顯示數據並確實防制事故發生，達成全國道安扎根強化行動「提高道路風險意識」、「建立速度危險認知」及「號召為愛禮讓運動」等三大目標，將交通教育4項守則納入學校課程或活動，規劃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徵選主題，落實推動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。本年度重點推動方向如下：
(1) 交通教育4項守則
1. 你看得見我，我看得見你。
2. 安全空間，不做沒有把握的動作，只要猶豫就不要去做。
3. 利他的用路觀，不要影響別人的安全。
4. 防衛兼備，防止事故發生，不要讓自己成為事故的受害者。
(2) 搭(駕)乘汽機車族群宣導重點
1. 不逼車、不超速。
2. 行經行人穿越道應依規定禮讓行人、行人請走行人穿越道。
3. 騎乘機車正確配戴安全帽。
4. 路口停讓觀念。
4、 本活動透過教學經驗的延續，徵選優良創意之交通安全教學活動設計方案，供教師教學參考運用，激勵教師進行教學專業技能研發，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，利用學生獨特創意引發師生對於交通安全重視，透過教案甄選、海報、標語設計、四格漫畫、攝影及微電影等多元呈現，形塑優質交通安全終身教育。
3、 指導單位：交通部
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
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士林區文昌國民小學
4、 徵件主題：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

5、 徵件日期：自104年5月1日起至104年5月29日止
評選期間：104年6月份
成績公告：104年7月份
6、 參加對象：本局所屬各級公私立高中職、國中、小學，請各校至少報名參加一項比賽。
7、 收件地點：
1、 文昌國小：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615巷20號。
2、 聯絡人：王格忠主任；電話：(02)2836-5411#140；傳真：(02)28362943
E-mail：wang3543@tp.edu.tw。
3、 應徵稿件免備文逕送文昌國小。
8、 徵件規範及類別
1、 徵件規範：
(1) 報名表件詳附件一、二、三。
(2) 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自行創作，並應遵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。
(3) 參賽作品經評定未入選者，各校應於公布成績後一個月內領回，逾時未領者視同放棄，主辦單位有權處理參賽作品，參賽者不得提出異議。
2、 徵件項目、組別及參賽對象：
(1) 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微電影設計：
1. 參賽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現職專任教師及學生。代理代課教師及實習教師不得單獨報名及擔任第一作者，惟得與該校現職專任教師合作。
2. 徵件組別：計有教師組、學生組等2組。
3. 徵件說明：
(1) 本項係指配合交通安全教育並符合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宣導主題活動之創意教學設計，運用媒體素材，例如文字、圖片、動畫、聲音、影片等經過整合設計而達成具有互動、情境、視覺化之學習教材影音短片。
(2) 本項同一作品作者至多為3名，並依照投稿需知進行撰寫，經各組形式審查委員會審查不合格者，予以退件，並不得補件。
4. 甄選作品支援規格：
（1） 短片格式請以*.avi (微軟影片檔) 、*.wav(Win音效檔)、*.dat (VCD影片檔)、*.mov(QuickTim影片檔)、*.mpg(影片檔)、*.wmv(MPEG多媒體檔)、*.asx等普遍格式為宜，檔案總容量請勿超過50MB（原始檔案小於50MB）。
（2） 作品製作儘量以坊間現有之常用多媒體製作工具為主，避免使用特殊工具，以利未來推廣宣導使用。
（3） 作品內容以作者自行開發與編製剪輯為主。不得連結其他網站或運用非經授權圖片、影片、音樂等為內容；且前三名之版權屬教育局所有，不得授權為其他單位使用。
（4） 甄選作品光碟片上請確實標註送件單位及姓名，暨報名表以郵寄或親送方式逕送文昌國小收件。
5. 繳交作品內容說明：繳交作品前請務必確認所有檔案皆正常可執行，若無法執行則視同放棄參選資格。

(2) 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教學教案設計：
1. 參賽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現職專任教師。代理代課教師及實習教師不得單獨報名及擔任第一作者，惟得與該校現職專任教師合作。
2. 徵件組別：計有高中職組、國中組、國小組等3組。
3. 徵件說明：
(1) 本項係指配合交通安全教育並符合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宣導主題活動之創意教學設計；包含教學設計、教學實施－透過什麼方法提高學生學習興趣、教學目標、教師的準備、教學的資源、教學成果和省思等內容，著重於敘明教學的創意、問題解決等。
(2) 本項同一作品作者至多為3名，並依照投稿需知進行撰寫，經各組形式審查委員會審查不合格者，予以退件，並不得補件。

(3) 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海報設計：
1. 參賽對象：本市公私立高中職、國中、小學學生。
2. 徵件組別：計有高中職組、國中組、國小組等3組。
3. 徵件說明：本項係指配合交通安全教育並符合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宣導主題有關活動之海報設計：
(1) 應徵作品規格：應徵作品立體或平面形式不拘，大小以四開圖畫紙為限，黑白、彩色不拘，作品形式以單幅畫作方式呈現為限。
(2) 如以電腦完稿，檔案解析度不得少於300dpi，並存檔為TIF檔格式。除寄交電子檔案（作品光碟）外，另須附上B4尺寸的列印稿。
(3) 作品一律不得裱裝。
(4) 前三名之作品同意無條件授權本局印製交通安全教育相關文宣資料。

(4) 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標語設計：
1. 參賽對象：本市公私立高中職、國中、小學學生。
2. 徵件組別：計有高中職組、國中組、國小組等3組。
3. 徵件說明：本項係指配合交通安全教育並符合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宣導主題有關活動之海報設計：
(1) 應徵作品規格：應徵作品形式不拘，可運用國語、台語、英語等不同語言設計，字數限２０字以內，用中文書寫，不拘文體，手寫或電腦列印皆可，除國語及英語外，本土語言請加註羅馬拼音或唸法（可請相關本土語言教師協助），送件紙張大小以A4為限，黑白、彩色不拘，作品形式以單幅作品方式呈現。
(2) 除文字稿外，版面可自行決定是否進行美編。
(3) 如以電腦完稿，輸出圖稿不得小於A4。
(4) 作品一律不得裱裝。
(5) 前三名之作品同意無條件授權本局印製交通安全教育相關文宣資料。


(5) 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四格漫畫設計：
1. 參賽對象：本市公私立高中職、國中、小學學生。
2. 徵件組別：計有高中職組、國中組、國小組等3組。
3. 徵件說明：本項係指配合交通安全教育並符合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宣導主題有關活動之海報設計：
(1) 應徵作品規格：繪畫作品採分鏡式之四格漫畫，大小以四開圖畫紙直式規格進行創作為限，黑白、彩色不拘。
(2) 如以電腦完稿，檔案解析度不得少於300dpi，並存檔為TIF檔格式。除寄交電子檔案（作品光碟）外，另須附上B4尺寸的列印稿。
(3) 作品一律不得裱裝。
(4) 前三名之作品同意無條件授權本局印製交通安全教育相關文宣資料。

(6) 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攝影作品：
1. 參賽對象：
(1) 教職員工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教職員工。
(2) 導護志工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導護志工隊。
(3) 家長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學生家長。
2. 前揭報名表件請經由各校學務處核章後逕送文昌國小。
3. 徵件說明：
(1) 應徵作品規格：應徵作品黑白、彩色均可，以彰顯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之畫面為主，繳件大小以5×7規格為主。
(2) 暫時毋須繳交影像數位檔，成績公布後另行通知繳交檔案。
(3) 作品一律不得護貝。
(4) 得獎作品同意無條件授權本局印製交通安全教育相關文宣資料。
9、 評審標準：
1、 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微電影設計：正確性30%：架構合邏輯、內容正確、多媒體功能正確（如超連結、影音呈現等）。完整性30%：知識內涵完整、教學活動設計完整。實用性20%：符合學習者學習能力、符合學習者生活經驗、在現行教學環境中具體可行。活潑性20%：介面親和、版面美工活潑、具創意、能啟發思想、擴展視野。
2、 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教學教案設計：主題內容20%、完整性20%、創意性20%、教案的可執行性20%、應用資源適切性10%、與現有課程的結合性10%。
3、 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海報設計：主題切合度35%、文字故事10%、完整度20%、創意表現20%、圖畫技巧15%。
4、 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標語設計：主題表達30%、交通安全知識40%、創意構思30%。
5、 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四格漫畫設計：主題理念契合性40%、創意及吸引程度40%、教育功能傳遞性20%
6、 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攝影作品：主題切合度45%、完整度35%、創意表現20%。
拾、錄取名額及獎勵：
※個別作品獎
1、 各組別依評審成績擇優錄取，「攝影獎項」至多15名，餘各組擇優錄取前六名（第一名1件，第二名2件，第三名3件），佳作若干名。惟評審得視參賽作品之水準，酌予增減錄取名額，減額部分得列「從缺」，增額部分得列「佳作」。
2、 獲各組入選佳作（含）以上作品者，由主辦單位頒發獎狀。
3、 各校得依據獲頒之獎狀（第一名至第三名）及本計畫，逕依權責辦理敘獎事宜（應於獎狀頒發後一個月內為之，本局不另函通知），獎勵方式及敘獎額度如下：
【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微電影設計】
(1) 第一名：每件作品發給5,000元禮券。教師組第1作者敘嘉獎2次、第2作者敘嘉獎2次、第3作者敘嘉獎1次。學生組之指導教師敘嘉獎1次。
(2) 第二名：每件作品發給4,000元禮券。教師組第1作者敘嘉獎2次、第2作者敘嘉獎1次、第3作者敘嘉獎1次。學生組之指導教師敘嘉獎1次。
(3) 第三名：每件作品發給3,000元禮券。教師組第1作者敘嘉獎1次、第2作者敘嘉獎1次、第3作者敘嘉獎1次。學生組之指導教師敘嘉獎1次。
【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教學教案設計】
(1) 第一名：每件作品發給5,000元禮券。第1作者敘嘉獎2次、第2作者敘嘉獎2次、第3作者敘嘉獎1次。
(2) 第二名：每件作品發給3,000元禮券。第1作者敘嘉獎2次、第2作者敘嘉獎1次、第3作者敘嘉獎1次。
(3) 第三名：每件作品發給2,000元禮券。第1作者敘嘉獎1次、第2作者敘嘉獎1次、第3作者敘嘉獎1次。
【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海報設計比賽】
(1) 第一名：每件作品發給3,000元禮券。指導教師敘嘉獎2次。
(2) 第二名：每件作品發給2,000元禮券。指導教師敘嘉獎1次。
(3) 第三名：每件作品發給1,000元禮券。指導教師敘嘉獎1次。
【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標語設計】
(1) 第一名：每件作品發給1,100元禮券。指導教師敘嘉獎2次。
(2) 第二名：每件作品發給800元禮券。指導教師敘嘉獎1次。
(3) 第三名：每件作品發給600元禮券。指導教師敘嘉獎1次。
【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四格漫畫設計】
(1) 第一名：每件作品發給3,000元禮券。指導教師敘嘉獎2次。
(2) 第二名：每件作品發給2,000元禮券。指導教師敘嘉獎1次。
(3) 第三名：每件作品發給1,000元禮券。指導教師敘嘉獎1次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【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創意攝影比賽】
擇選優良作品10-15件：每件作品發給1,000元禮券。入選者若為學校教職人員則另提敘嘉獎1次。
4、 凡錄取各組前三名者，其作品將收錄彙編出版並上載於本局交通安全教育入口網站，作為教育推廣之用。相關作者每人可獲贈一冊。
5、 「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案設計」作品獲第一、二名者，需配合本局交通安全教育相關宣導活動進行發表，並參與交通安全教材電子書編輯團隊。
6、 同一指導教師指導不同學生參賽得獎，請擇最優名次敘獎，不得重覆敘獎。
7、 指導教師之敘獎以報名表填列資料為準，1件作品以1位指導教師為限。
8、 參賽學生獎勵事宜，由各校逕依權責辦理。

※學校團體獎
1、 計分標準如下：（攝影作品類不列入團體成績計算）
(1) 第一名作品：每件7分。
(2) 第二名作品：每件5分。
(3) 第三名作品：每件3分。
(4) 佳　作作品：每件1分。
2、 獎勵方式及敘獎額度：
依得分總成績計算，獲團體獎前六名安排於本局擴大局務會議由局長頒發獎狀。
(1) 累計總分在10分（含）以上：敘嘉獎2次3人、嘉獎1次5人。
(2) 累計總分在5分（含）至10分：敘嘉獎2次2人、嘉獎1次3人。
(3) 累計總分在5分以下：敘嘉獎2次1人、嘉獎1次1人。
拾1、 承辦學校相關人員（含校長），本局另依相關規定從優敘獎。
拾2、 本計畫經本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本表請浮貼於作品背面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(虛線以上為黏貼處，104.1.19北市教終字第10431035600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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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材徵選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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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參加組別
	   □高中組   □國中組   □國小組   □不分組(微電影)

	作品名稱
	



	作者
基本資料
	第 一 作 者
	第 二 作 者
	第 三 作 者

	姓名
	
	
	

	服務學校
	
	
	

	職稱
	
	
	

	聯絡箱號碼
	
	
	

	聯絡電話
	(O)
(H)
(手機)
	(O)
(H)
(手機)
	(O)
(H)
(手機)

	e-mail
	
	
	

	傳真號碼
	
	
	

	備註
	1.請詳閱本實施計畫及附件。
2.將本表及作品1份之光碟片1份於104年5月1日至104年5月29日止送達文昌國小輔導室。
3.校址：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615巷20號；聯絡人：王格忠主任；電話：2836-5411#140。
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

本表請浮貼於作品背面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(虛線以上為黏貼處，104.1.19北市教終字第10431035600號)
（附件二）
104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材徵選活動
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
【學生組】□創意微電影設計  □創意海報設計  □創意標語設計  □創意四格漫畫設計
	報名學校
	
	收件編號
	（承辦學校填寫）

	參加組別
	   □高中職組   □國中組   □國小組   □不分組(微電影)

	作品名稱
	


	作者基本資料

	姓名
	

	就讀學校
	

	聯絡電話
	 (H)
(手機)

	e-mail
	

	指導教師基本資料

	姓名
	

	服務學校
	

	職稱
	

	聯絡箱號碼
	

	聯絡電話
	

	e-mail
	

	備註
	1.請詳閱本實施計畫及附件。
2.將本表及作品1份之光碟片1份於104年5月1日至104年5月29日止送達文昌國小輔導室。
3.校址：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615巷20號；聯絡人：王格忠主任；電話：(02)2836-5411#140。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

本表請浮貼於作品背面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(虛線以上為黏貼處，104.1.19北市教終字第10431035600號)
（附件三）
104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材徵選計畫活動
「為愛禮讓，安全至上」攝影作品報名表

	報名學校
	
	收件編號
	（承辦學校填寫）

	參加對象
	

	作品名稱
	


	作者基本資料

	姓名
	

	服務單位
	

	聯絡電話
	(H)
(手機)

	e-mail
	

	備註
	1.請詳閱本實施計畫及附件。
2.將本表及作品1份之光碟片1份於104年5月1日至104年5月29日止送達文昌國小輔導室。
3.校址：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615巷20號；聯絡人：王格忠主任；電話：(02)2836-5411#140。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



 (
1
)
